关于《金湖县县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的起草说明

为了加强县级政府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，规范政府投资行为，进一步提高政府投资效益，根据《政府投资条例》《江苏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》《淮安市市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及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县实际。金湖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起草了《金湖县县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办法）。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制定《办法》的必要性

为进一步加强县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，规范政府投资行为，提高政府投资效益，制定我县县级政府投资管理办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。该办法有助于明确投资决策程序，强化项目全过程监管，防范债务风险，优化资源配置，确保财政资金使用安全、透明和高效，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、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。
二、制定《办法》的可行性

我县制定政府投资管理办法具备充分的法律与实践基础。国务院《政府投资条例》作为顶层设计，明确了政府投资的基本规范；《江苏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》结合我省实际作出了细化规定；《淮安市市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则提供了贴近我市管理实际的市级样本。这些上下衔接、层层细化的上位法及政策，为我县《办法》的制定提供了明确的合法性依据、清晰的操作指引和成熟的制度框架，确保我县《办法》既能严格遵循上位法精神，又能精准契合本地实际，具备高度的可行性。

三、《办法》制定的过程

我委自2025年9月起牵头起草《办法》修订完善工作，首先广泛收集整理国家、省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淮安、南通、苏州、常州等市规范性文件修订的主要经验做法，确定《办法》的主要思路和框架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初稿。初稿形成后面向各相关部门开展了首轮意见征求工作，修改完善后向县政府提请新增规范性文件发文流程并于2025年11月4日通过常务会。后我委又按照规范性文件制发要求先后开展挂网公示、再次征求意见，制定依据对照表等工作。

2025年12月6日，我委组织召开专家评估论证会，出具专家意见；2025年12月8日，我委组建风险评估小组并出具风险评估报告并开展公平性审查；2025年12月8日，我委对送审稿进行合法性审核；2025年12月9日，送审稿通过党组会审议。相关程序完成后，于2025年12月10日正式向县司法局报送了《办法》（送审稿）。

四、《办法》的内容

《办法》主要从县级政府投资项目界定范围、政府投资决策程序、政府投资年度计划、政府投资项目实施、监督管理和其他等六大方面进行了细化完善。主要有以下特点：

一是严格执行国家政策规定。《办法》严格以《政府投资条例》《江苏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》《淮安市市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以及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政府投资政策为依据，并吸收最新的中办、国办文件精神，明确了列入县级政府年度投资计划项目的基本条件、投资方式、审批流程。

二是优化年度投资计划生成机制。本次修订参照国家、省以及淮安、苏州、南通、常州等市做法，简化计划生成流程，减少各项目单位计划编制工作量，避免多头、重复规定，提高行政效率。

三是强化事中事后监管。进一步明确了项目单位工作责任，细化了不予批准项目情形，对无法按预期目标推进的项目明确了撤销投资计划、调整建设工期等具体处理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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